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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起草

第九条 标准编写

（一）标准一经正式立项，团体标准的建议者应确定主

要起草人员，成立起草工作组进行起草准备工作，包括资料

收集，国内外现状分析等。

（二）团体标准的格式建议按 GB/T1.1-2009《标准化

工作导则》及 GB/T 20000.1《标准化工作指南》的规定编

写，同时编写“编制说明（提纲见附件 2）”等有关附件。

（三）在标准制订中，如涉及需要协调的事宜，标准起

草单位提请标委会办公室协助解决。办公室根据情况，组

织有关方面进行协调。

（四）团体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，标委会不

负责对涉及专利内容的真实性、有效性和合法性进行鉴别。

若标准中涉及专利，标准起草单位应及时请专利权利人根据

有关规定做出书面的专利实施许可声明。该声明应作为标准

报批材料之一。

第三节 征求意见

第十条 标准征求意见稿完成后，由标委会办公室组织向

标准利益相关方广泛征求意见，一般为 30天。征求意见材料

包括标准征求意见稿、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（提纲见附件 2）。

征求意见结束后，标委会办公室收集意见并返给标准起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